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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缴存单位、缴存职工：�

　　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有效减少人员聚集，阻断疫情传播，更好保障人

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现就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�

　　一、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管理中心）下属各管理部、贷款中心2020年2月3日起开

始对外办公，各银行代办点对外办公日期以各银行通知为准。�

　　二、推行不见面服务�

　　1.倡导各单位及职工通过住房公积金网上业务系统办理各项业务。目前管理中心已有28项业务实

现网上全程办理，其他各项业务也可通过网上业务系统提交申请。单位及职工可登录北京住房公积金

网（gjj.beijing.gov.cn）办理或提交申请,可全程网上办理的业务明细见附件。具体操作详见北京住

房公积金网“办事指南-操作详解”。�

　　单位及个人网上业务平台办理时间为工作日9:00-19:00，查询时间为工作日每日24小时。�

　　2. 以支票方式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单位如已开通网上银行，倡导在此期间以网银汇款的方式缴存、

补缴住房公积金。具体操作详见北京住房公积金网“办事指南-操作详解-住房公积金开户缴存-单位为

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操作详解（或单位为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操作详解）”。�

　　单位如未开通网上银行，通过北京住房公积金网完成增、减员业务后，在此期间应缴住房公积金

可在疫情结束后合并办理缴存。�

　　3.在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，异地购房向当地公积金中心申请住房公积

金贷款需要开具《异地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》的，可通过北京住房公积金网-个人网上业

务平台自行打印。�

　　4.疫情期间，单位缴存住房公积金存在困难的，允许延期缴存，待疫情结束后及时补缴，单位所

属职工住房公积金视同连续缴存。�

　　三、推行现场业务办理预约制�

　　1.确需到业务大厅现场办理业务的，建议通过网上业务平台提交业务申请后，拨打各管理部电话

http://www.lexiscn.com


进行预约，按预约时段进入办事大厅。各管理部电话可通过北京住房公积金网首页“经办网点”栏目

查询。各管理部业务大厅预约业务的时间为：周一至周五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，上午9:00-12:00，下

午13:30-17:00。�

　　2.到业务大厅现场办理业务的人员，请佩戴口罩、接受体温检测、保持安全距离、登记出入信息

，拒绝配合进场登记、接受体温检测及检测异常的、未佩戴口罩的，工作人员有权拒绝进入。�

　　四、保障受疫情影响的借款人权益�

　　1.原已确定放款日，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延后放款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，由经办部门会同

受托银行通知借款人调整放款日期。�

　　2.因感染新型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、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和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，

受疫情影响未能正常还款的，不计为逾期。�

　　疫情防控期间，如国家、市委市政府有新的工作要求，管理中心将及时通告，上述事项以最新通

告为准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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